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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样品经检验，所检项目符合GB 5749-2022标准。

检验依据

检验结论

备注

见检验结果。

————

检验检测专用章

签发日期：2023年07月06日

样品名称

生产日期
/批号

委托单位及联系
方式

生产单位及
地址

样品数量

Q-1000A2恒温纯水机出水 商标

————

单号 A23061638

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

2023.6.26

样品状况 塑料瓶装

东莞市仟净环保设备有限公司
东莞市万江区大汾社区汾溪路137号

来样方式

验讫日期

广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东莞市东城街道朗基湖一路

送样

2023-07-06

500ml*1瓶

等级

————

散装
型号/规格
/颜色

接样日期 2023-06-27

样
品
信
息

判定依据 GB 5749-2022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

批准： 审核： 编制：

冯淑媛 朱肖磊 祁晓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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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菌落总数 CFU/mL ≤100 未检出 合格 GB/T 5750.12-
2006
1.1

序号 检验项目 单位符号 标准要求 检验结果 单项评价 检验方法

注意事项

1.报告无编制/主检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，或涂改，或未加盖检验检测专用章无效。
2.未经本机构书面批准，不得复制（全文复制除外）检验报告。
3.委托送检的样品，其检测数据、结果仅证明样品所检测项目的符合性情况。未经本机构同
意，委托方不得擅自使用检测结果进行不当宣传。
4.委托送检的样品信息由委托方提供，本机构不对其真实性及完整性负责。
5.报告更改后，已发出的电子版报告、报告的扫描件将不被追回，委托方有义务将更改后的
报告提供给使用原报告的相关方。
6.除非委托方注明选择的判定规则，否则在报告中做出与标准或规范的符合性声明时，将不
考虑测量不确定度的影响（法律法规、标准或规范中已包含的除外）。
7.委托方自收到报告之日起，在相应期限内没有提出异议的，视为认可该报告结果。（各类
报告的异议期：农产品类5日，食品类7日，其它工业产品15日）

实验室地址 松山湖本部：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工业南路2号

检验结果说明 1.检验地点：松山湖本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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